
北京市 XX 区人民防空办公室

人防工程拆除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 ）X 防拆许字 号

审定日期： 年 月 日

XXXX（申请单位）：

你单位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向本机关提出的人防工程拆除申请

及提交的申请材料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许可法》（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）的规定，本机关决

定准予你单位拆除位于 XXXXXXXX 的人防工程，拆除面积 XXXX 平方

米。拆除部分由你单位在 XXX 项目中补建或缴纳补偿费 XXXX 元。

告知事项：

请你单位于 30 日内缴纳补偿费，经催缴后仍不缴纳的，我单位

有权申请强制执行。

联 系 人：XXX

联系电话：XXXXXXXX

北京市 XX 区人民防空办公室

年 月 日


